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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法：拟定[全程或部分][海上]货物运输公约草案 
 
中国政府关于在签发了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时 
货物交付问题和关于货物处于无法交付状态问题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为筹备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第二十届会议，中国政府向秘书处提交了所

附文件。 

 附件中的文件按秘书处收到的原样转载。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件迟交与提案送交秘书处的日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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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关于在签发了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时 
货物交付问题和关于货物处于无法交付状态问题的提案 
 
对公约草案第 49 条(d)-(g)款的评论 
 
1. 公约草案第 49 条(d)-(g)款旨在解决承运人在目的港常常面临的货物抵达目

的地后可转让单证持有人不来提货这一问题。据指出，(d)-(g)款所设计的机制既

照顾了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同时又不强迫承运人必须凭可转让运输单证交

货。换言之，允许承运人在谨慎行事的前提下，可以不凭可转让运输单证而将

货物交出，从而在承运人和收货人等不同利益方之间达成了合理的平衡。 

2. 不过，中国代表团认为，首先，虽然(d)款和(e)款赋予了承运人可根据控制

方或托运人的指示交货的权利，但(g)款规定一个无辜的第三方提单持有人仍然

享有要求承运人交货的权利。而现有的规定又并未提供一套规则让承运人去判

断将来是否会产生这样一位“无辜的第三方提单持有人”。因此，现有的规定

其实并不能清晰地指引承运人在何时可以毫无疑虑地根据控制方或托运人的指

示将货物交付出去。 

3. 其次，赋予托运人以及单证托运人这种权利，将有可能增加欺诈事件的发

生，损害持单人的利益，并进而损害承运人的利益。同时，还会降低提单的质

押担保作用，损害作为中介的银行的利益。此外，当托运人和单证托运人未能

下达此种指示时，他们可以向承运人索赔，这与现行的国际贸易实践有所不

同。 

4. 总之，现在的第 49 条的规定既不能切实有效地帮助承运人解决可转让运输

单证下持单人不来提货这一问题，同时，也与现在普遍遵循的国际贸易法律和

惯例相差太大，会给国际贸易实践及国际贸易制度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强烈

的冲击。因此，必须谨慎从事。 
 
对公约草案第 50 条的评论 
 
5. 关于公约草案第 50 条，虽然在对草案进行审议的过程中有人提出，类似第

50 条的制度在海运界已经实行多年，但在消除这一问题方面并无效果。 

6. 但是，中国代表团认为，关于如何处理无法交付货物的公约草案第 50 条，

应当有效地帮助承运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这一制度之所以没有发挥作

用，显然与此种制度还没有被任何一部国际公约明确采用有关。在本公约已经

改进并明确规定这一制度的情况下，可以有把握地预料，货方将会更积极地履

行其提货义务。 
 
建议和公约草案相关条款的修正提案 
 
7. 为此，我们建议，删除草案第 49 条(d)-(g)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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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时，我们建议对第 50 条的有关条款作如下修改： 
 

“第 50 条. 货物处于无法交付状态 
 
“1. 除非另有约定，在不影响承运人可以向托运人、控制方或收货人主张

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如果货物一直处于无法交付状态，承运人可以由

有权提取货物的人承担风险和费用，根据情况的合理要求就货物采取行

动，其中包括： 

 (a) 将货物存放在任何合适的地方； 

 (b) 货物装载于集装箱内的，可以拆箱，或对货物采取其他行动，包

括转移货物或将其销毁； 

 (c) 在承运人根据本条第(3)款发出通知并且货物已经抵达目的地 60 日

后，根据惯例或按照货物当时所在地的法律或条例将货物出售。但是，如

果货物为易腐烂货物或者存在其它不宜保存的情况，承运人可以提前将货

物出售。 

“2. 在本条中，货物到达目的地之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货物应被视

为仍未交付的货物： 

 (a) 收货人未根据本章在第 11 条第 2 款述及的时间和地点接受交货； 

 (b) 在未签发可转让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的情况下，承运人无法

找到控制方或托运人，或者控制方或托运人未按照第 46 条、第 47 条和第

48 条向承运人发出适当指示； 

 (c) 在签发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的情况下，承运人

根据本条第(3)款向通知方以及收货人、控制方或托运人其中之一发出到货

通知后合理时间内，持单人仍未向承运人要求交付货物； 

 (d) 根据第 46 条、第 47 条、第 48 条和第 49 条，承运人有权或必须

拒绝交付货物； 

 (e) 根据被请求交货地的适用法律或条例，不允许承运人向收货人交

付货物； 

 (f) 承运人无法交付货物的其他情形。 

3. 承运人只有在其已经向合同事项中载明的货物抵达目的地时的被通知

方（如果有的话）并且根据下列顺序向承运人知道的收货人、控制方或托

运人其中之一发出合理的到货预先通知之后，方可行使这些权利。 

4. …… 

5. ……” 

 
 


